江苏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中共江苏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苏民宗发〔2023〕20号

关于开展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民宗局、党委宣传部、党委统战部、教育局，各高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根据年度工作安排，定于5月至6月在全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3年5月9日—6月9日

二、活动主题

“风劲帆满图新志、团结奋进开新局”

三、方法内容

一是提高站位“学”。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注重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主题教育相结合，与贯彻中央和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相结合，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各级党政干部、教师队伍、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培训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集中宣讲、专家辅导、专题培训等活动，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二十大精神实质，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是紧扣主线“宣”。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增进共同性为导向，各项工作举措围绕主线发力、资源力量聚焦主线配置。要构建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要坚持大统战思维，充分发挥民族工作协调机制作用，形成高频率、多渠道、立体式宣传格局。要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求，精准制定宣传教育计划、设置宣传教育内容，开发核心课程、网络课程、实训课程和现场教学课程，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学精品，提高宣传教育的针对性。要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中小学德育课和高校思想政治课相融合。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三是突出铸牢“研”。全面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大兴调查研究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需求，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基层一线，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看问题的眼力、谋事情的脑力、察民情的听力、走基层的脚力，切实提高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紧扣主线突出重点领域研究，要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华民族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重大现实问题等研究，着力破解民族工作实践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要鼓励引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发挥主力军作用，举办形式多样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端论坛、座谈研讨、专题研究班，努力形成体现时代特色和江苏特点，具有较高水平的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成果。
四是典型示范“带”。精心策划、广泛发动、多方造势，充分调动和利用报、刊、台、网、端、微、影等各种媒体资源，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模范个人以及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区示范单位等先进典型，总结推广各类典型的成功经验，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充分展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风貌。扎实开展全国和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评选命名工作，选树一批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充分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以“身边人、身边事”影响和带动广大干部群众，努力营造见贤思齐、崇尚模范、争当先进的社会环境，引领激励各族干部群众开拓奋进、攻坚克难，不断增进“五个认同”。

五是拓展渠道“融”。按照“空间共处、文化共享、经济共融、社会共治、心理共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度拓展，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各族群众心灵深处。鼓励推动我省和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双向就业创业，建立健全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工作机制和精准化的岗位供需对接服务机制，扩大民族地区劳动力向我省有序流动规模。按照属地化、市民化、均等化的要求帮助解决就业落户、社会保障、就医就学、房屋租赁的问题，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让各族群众更快、更好地融入当地生产生活。探索选树首批江苏省互嵌式发展暨“红石榴就业行动”示范企业模式路径，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参与互嵌式发展的积极性。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六是创新品牌“促”。“道中华”是国家民委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设的民族领域国家级传播品牌，要广泛关注和学习宣传“道中华”微信公众号系列内容，积极参加“道中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竞赛活动，参与“道中华”学习、投稿、竞赛的踊跃度将直接作为衡量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绩效的重要依据。加强与省商务厅、文旅厅的交流合作，联合推出《传承人》电视栏目、“水韵江苏”融媒体栏目，构建具有江苏底色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标识。设立大运河博物馆、百工造物展馆等一批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富有成效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持续打造“红石榴村村结对”“红石榴村企结对”“红石榴家园”等“红石榴”系列品牌，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中展现民宗系统更大作为。举办江苏省第四届“红石榴杯”少数民族舞蹈展演，鼓励高校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讲比赛等活动，不断厚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四、工作要求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是贯彻中央和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各地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工作计划，完善工作措施，开展形式多样的系列宣传活动。要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共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扎实开展。

二要贴近受众实际。要在分众化上多下功夫，根据不同受众群体的认知特点和接受习惯，推出有针对性的宣传产品，实现精准传播、有效覆盖。要把民族工作宣传和基层群众关心关注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党和国家对各族群众的关心厚爱讲明白、说清楚。要结合各地各校实际，统筹利用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文化特色和高校办学特色，不断丰富宣传教育活动的内容。
三要创新工作手段。要创新话语表达、传播方式、表现形式，丰富载体、拓宽平台，着力提升宣传效果，讲出触动心灵、引发共鸣的“民族故事”。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独特优势，多运用媒体融合的成果，通过个性化定制、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的方式，传递释放民族团结进步正能量，使互联网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

各地各高校要及时提炼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的好经验好做法，做好信息宣传和新闻报道。各地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请于2023年6月30日前报送省民宗委，各高校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报送省教育厅（省民宗委联系人：张斌，联系电话：025-83580551 邮箱：2442754832@qq.com；省教育厅联系人：顾春锋，联系电话：025-83335549 邮箱：jyttq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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